株洲市工伤保险费率浮动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完善我市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机制，发挥工伤保险费率杠杆作用，促进工伤预防，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湖南省工伤保险费率浮动办法》（湘人社规〔2021〕4号）、《湖南省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实施办法》（湘人社规〔2023〕19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本细则适用于本市范围内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和建设项目。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工伤保险费率浮动，主要是指工伤保险费率差异性浮动，即株洲市各级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执行全省统一的工伤保险基准费率，在用人单位和建设项目按当年度全省统一基准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基础上，根据用人单位和建设项目工伤事故发生率、工伤保险费支缴率等因素，经综合评定后，在规定区间内上下浮动用人单位和项目的工伤保险缴费费率。

第三条   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基准费率按照当年度全省统一的行业基准费率执行。即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营业执照或其他批准成立证件中登记的实际主要经营范围（用人单位提交经营范围承诺书），对照有关工伤保险行业风险分类规定确定其工伤行业风险类别。

劳务派遣单位为劳务派遣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基准费率，根据劳务派遣职工实际用工单位所在的行业分类进行核定；劳务派遣单位为自有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基准费率，根据其主要经营范围所对应的行业进行核定。
第四条   一类行业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行业基准费率的100%、120%、150%。二类至八类行业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分为五个档次，分别为行业基准费率的50%、80%、100%、120%、150%。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每次可上下浮动一档或两档，但上浮后最高不超过基准费率的150%，下浮后最低不低于基准费率的50%。实行费率浮动后，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最低不得低于一类行业基准费率。

第五条   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根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支缴率、工伤事故发生率、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职业病危害程度等因素，按照以下原则进行评价。

（一）工伤保险费支缴率是指上年度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用人单位工伤职工和供养亲属的工伤保险待遇金额与同期该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比例。工伤保险费支缴率=（基金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金额-免于考核金额）÷同期缴费金额×100%。

（二）工伤事故发生率是指上年度用人单位职工经工伤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的人次数与同期该用人单位平均缴费人数的比例。工伤事故发生率=（认定工伤人次-免于考核人次）÷同期用人单位平均缴费人数×100%。
（三）职业病危害程度按用人单位组织和安排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以及建立和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情况进行评价。具体为：经卫生健康部门认定存在职业病风险的用人单位每年度应至少组织1次职业健康检查和建立健康检查档案。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用人单位应将职业健康检查情况及时上报，作为用人单位缴费费率浮动评价制定依据和参考资料。

（四）各因素权重分别为：工伤保险费支缴率占70%、工伤事故发生率占15%、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占10%、职业病危害程度占5%。
第六条   免于考核金额和免于考核人次是指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产生的工伤保险费用及工伤人次不纳入费率浮动考核范围：

（一）职工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二）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

第七条   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浮动采取周期浮动和即时浮动两种方式。

周期浮动每3年进行1次，并设置评价期，对评价期内对相关评价因素进行统计评价。评价期一般为实行周期浮动时的上3年度，浮动期限为36个月。

即时浮动不设评价期，出现需要浮动的情况后，费率浮动按照具体规定进行，浮动期限为12个月。

第八条   用人单位累计缴费不满3年的，当次不进行周期浮动。

第九条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支缴率、工伤发生率等情况进行周期浮动：
（一）单位连续3年内，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100%、小于200%或者工伤发生率大于1%、小于2%，上浮一档费率；
（二）单位连续3年内，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200%（含200%）或者工伤发生率大于2%（含2%），上浮两档费率；
（三）单位连续3年内，工伤保险支缴率大于0、小于50%（含50%），下调一档费率；
（四）单位连续3年内，工伤保险支缴率为0，下调两档费率；

（五）单位连续3年内，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有2次被评为C级的，上浮一档费率；

（六）单位连续3年内，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有3次被评为C级的，上浮两档费率；

（七）单位连续3年内，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有2次被评为A级的，下调一档费率；

（八）单位连续3年内，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有3次被评为A级的，下调两档费率；

（九）评价期间内，单位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囯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对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前），上浮一档费率；

（十）评价期间内，单位发生急性职业中毒事故且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囯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对从事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包括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前），上浮两档费率。

第十条   建设项目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周期浮动：

(一）建设项目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是对按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总承包单位（含联合体建设单位）评价期的次年度内全部新参保项目的工伤保险缴费费率进行浮动；次年度无新参保项目的，顺延至有新参保项目的第一年度进行浮动；

(二）建设项目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档次按照本细则第四条规定进行上下浮动； 

(三）连续两年度均未发生工伤事故的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单位（含联合体建设单位），其新参保建设项目下调一档费率；

(四）连续三年度均未发生工伤事故的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单位（含联合体建设单位），其新参保建设项目下调两档费率；

(五）连续两年度均发生工亡或一级至四级工伤事故的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单位（含联合体建设单位），其新参保建设项目上浮一档费率；

(六）连续三年度均发生工亡或一级至四级工伤事故的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单位（含联合体建设单位），其新参保建设项目上浮两档费率；

(七）上年度缺席人社部门组织的工伤预防培训两次以上（含两次）或不及时报告安全生产事故两次以上（含两次）的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单位（含联合体建设单位），其新参保建设项目上浮一档费率；

(八）在我市以工程建设项目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新参保建设项目上浮一档费率：

1、建设项目发现重大安全隐患未及时整改到位的；

2、不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的；

3、在参保登记完成后，未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张贴公示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情况的；

4、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后仍不支付的。

(九）在我市以工程建设项目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新参保建设项目上浮两档费率：

1、办理工伤保险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2、评价期内存在应参未参新开工建设项目的；
3、未按规定在参保当年内完成工伤保险费缴纳的；
4、因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十一条   对出现以下情形的进行即时浮动，其工伤保险费率采用惩罚性调整，直接上浮两档：

（一）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造成一次性死亡3人（含）以上或者一级至四级伤残3人（含）以上的，在作出认定工伤或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次月进行浮动；

（二）用人单位没有参加工伤保险，已造成工亡或者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事后参加工伤保险，在参保确定的基准费率次月进行浮动；

（三）用人单位有参与工伤保险诈骗行为，查实后次月进行浮动；

（四）对省、市形象造成恶劣影响的工伤事故，在认定工伤的次月进行浮动。
第十二条   评价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次工伤保险费率不得下调：

（一）因工死亡3人（含）以上的；

（二）拖欠工伤保险费的；

（三）瞒报工资总额或从业人员人数的；

（四）骗取工伤保险待遇的；

（五）未按规定进行工伤事故报告备案达3次以上的；

（六）拒不配合进行工伤调查、劳动能力鉴定以及处理工伤职工信访纠纷的；

（七）发生职业病危害事故(经劳动能力鉴定为1-10级)的；

（八）安全生产及职业病防治工作被评定为不合格单位的。
第十三条   国家、省、市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实行阶段性减免或者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期间，工伤保险费率不再进行下调。如用人单位发生本细则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工伤保险费率以减免或者降低后的基准费率进行上浮。项目参保不执行阶段性降费政策。

第十四条   同时具备工伤保险费率下调和上浮条件的，应上浮其费率。触发浮动条款的多个档次的，取最高档次的条款。

第十五条   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按上述评价情况和规定进行工伤保险费率浮动，坚持从严核定原则。
针对周期浮动情况，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拟定差异性周期浮动情况统计表，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程序研究确定后，将该表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公示期间，用人单位或建设项目施工企业对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有异议的，应在公示期结束前向参保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提出重新核定工伤保险费率的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自收到用人单位或建设项目施工企业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经核实用人单位或建设项目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拟定不当的，应当予以纠正并告知用人单位。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新费率执行开始时间为公示期满的次月。

周期浮动和即时浮动过程中，如对用人单位或建设项目工伤保险费率进行上浮的，应当以书面等方式告知单位当次浮动调整情况及理由制定依据和参考资料。用人单位或建设项目施工企业对费率浮动结果有异议的，在收到告知后10个工作日内，向经办机构提出重新核定工伤保险费率的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自收到用人单位或建设项目施工企业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重新核定，并将重新核定结果和制定依据和参考资料告知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或建设项目对重新核定结果仍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但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差异性浮动调整。如导致用人单位或建设项目多缴或者少缴工伤保险费，按照现行社会保险费退费和补征的相关程序处理。
第十六条   各县（市）区应按照本实施细则进行工伤保险费率差异性浮动。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有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如国家、省、市对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